
製表日期：108年02月02日表56-3-2(105年度)綜稅各項扣除額與應納稅額減徵2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未扣除免稅額之
稅額

未扣除標準扣除
額一般扣除額之

稅額

因扣除標準扣除
額一般扣除額減

徵之稅額

因扣除免稅額減
徵之稅額

未扣除薪資特別
扣除額之稅額

因薪資特別扣除
額減徵之稅額

未扣除儲蓄特別
扣除額之稅額

因儲蓄特別扣除
額減徵之稅額

分位別

00000000第1分位

00000000第2分位

00000000第3分位

00000000第4分位

00000000第5分位

00000000第6分位

00000000第7分位

240310406820163616018026691442313160882221983282364837第8分位

299259984931209009127757621822338250800927920493477720第9分位

3114311577896214933534158011862557312902328983934164859第10分位

3260082261416219796341333711901363383677129821374917545第11分位

3436183043402224395049437341944986464477030638625763646第12分位

3698673954369228969258741941991817557631831675106752011第13分位

4074245045593234612569842942067169670533733329247971093第14分位

4565156392976240763983440992161028809748835266619463121第15分位

524531810193825534731013087923223909899797386325911440665第16分位

68360611614609307167914002682281311313744116476230015693303第17分位

95074618395299358069521025248351379820958351586581723310370第18分位

142422232457182453397035566931482588635858847788157038914531第19分位

375957224005321377730642440667061751507225380871315093659251387301第20分位

385621002 61428468 370376363 46183829 363066370 38873836 334289643 10097109合     計

一、說明：(一)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(二)各欄位計算說明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1.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2.因扣除免稅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3.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4.因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5.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6.因薪資特別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7.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8.因儲蓄特別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